
关于教育评价改革“十不得一严禁”违规

行为举报方式的公告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

价改革总体方案》精神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遵循教育

规律，坚决克服唯分数、唯升学、唯文凭、唯论文、唯帽子

的顽瘴痼疾，纵深推进教育评价改革，努力营造良好的教育

生态，佛山职业技术学院督导办公室专门设立教育评价改革

“十不得一严禁”违规行为举报方式，根据有关文件要求，

现予以公布。

一、教育评价改革“十不得一严禁”内容

1.不得下达升学指标或以中高考升学率考核下一级党委

和政府、教育部门、学校和教师。

2.不得将升学率与学校工程项目、经费分配、评优评先

等挂钩。

3.不得通过任何形式以中高考成绩为标准奖励教师和学

生。

4.严禁公布、宣传、炒作中高考“状元”和升学率。

5.规范高校教师聘用和职称评聘条件设置，不得将国(境)

外学习经历作为限制性条件。

6.突出质量导向，重点评价学术贡献、社会贡献以及支

撑人才培养情况，不得将论文数、项目数、课题经费等科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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